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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评估是对燃气企业经营状
况进行的阶段性、 全方位的分析总
结。 在反映燃气企业运营、管理、保
障和服务水平的同时， 可为相关主
管部门的监管工作指明方向， 明确
对燃气企业的监管方式、范围、力度
等， 有助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监管
体系。

早在 2007 年，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就率先出台 《江苏省城市市政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期评估制度》，进
一步明确了中期评估工作的原则、内
容和方法。 但在随后的时间里，仅福建
和湖南出台了中期评估相关征求意见
稿， 浙江出台了全省范围内的中期评
估管理办法。

“我国燃气行业的中期评估工作
缺位已久， 此前少有城市真正实施燃
气特许经营权中期评估， 这就意味着
政府无法掌握特许经营企业运营和管

理的真实状况，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我国城镇燃气行业近十多年来略显
粗放的发展模式。 ”某不愿具名的燃气
行业从业人员说，“在此情况下， 极易
导致政府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矛盾和纠纷， 不利于燃气企业特许经
营权的稳定发展。 ”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陈新松表示， 此前相关的燃气经营许
可评估工作并未严格执行， 全国开展
中期评估的省市实际比较少。 “近年来
燃气经营许可中期评估才得到重视，
加强对燃气企业特许经营权的监管是
大势所趋， 有不少省市已经或计划开
展中期评估相关文件和方案的制定和
编写， 未来有望进一步在全国范围推
广，并适当提高评估频次。 不合格的企
业或被临时接管， 同时也会淘汰一部
分不达标企业，优胜劣汰，实现市场整
合优化。 ”

在天然气产业发展起步阶段， 行业
基础较为薄弱， 供应能力和消费水平不
高，需要重点扩大供给规模，因此政府通
过特许经营放开市场，允许资本进入，历
经十余年发展， 形成了目前的燃气市场
格局。

在经历十年的高速发展后，政策监
管开始强调分配公平， 城燃企业进入
微利时代。 随着未来中期评估工作的
不断铺开， 城燃企业也将面临合规经
营、 提升服务质量和保障供应的多重
挑战。

当前的城市燃气企业处于城市输配
和末端销售环节，两者捆绑经营，兼具垄

断和竞争的特点。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燃气企业的运

营管理不同于其他特许经营的公用事
业项目。 燃气的危险品属性，决定了其
工作相对复杂， 要求也相对较高。 因
此，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企业在运营管
理方面普遍需要改善和提高， 特别是
在服务质量和设备设施管理方面 ，需
要引起更多重视。

根据各省市发布的中期评估文件来
看，在合规经营方面，都对燃气企业进行
了打分， 不合格企业将被撤销特许经营
资格，给燃气企业合规经营、提高运营管
理水平带来不小压力。

“中期评估兼具约束和监督作用，有
助于推进燃气企业发展、 改善企业的投
资进度、决策制度、人才管理等，进一步
捋顺政企关系。 ”郭宗华说。

同时， 中期评估通过调查社会公众
对燃气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 有助
于真正了解经营企业是否向社会公众提
供了更好服务， 进一步提高公众对燃气
企业的认识，加大公众监督力度。 “作为
天然气保供主体之一， 相关中期评估文
件也对燃企的供应能力提出要求， 有助
于保障公共利益及安全， 建立燃气管道
特许经营者保底供气责任制度。” 上述不
愿具名人士进一步表示。

上述不愿具名人士透露，当前，一些
燃气企业为获得项目审批、价格监管等方
面的政策倾斜，主动邀请当地政府入股的
现象并不少见。 基于政绩等方面的考量，
一些地方政府也愿意与燃企“牵手”。

“相关主管部门不能‘又当裁判员
又当运动员’，否则执法不客观、不公
平的问题就会发生，不利于城镇管道
燃气领域交易和服务的有序进行。 ”
郭宗华说。

“还有一些地方对中期评估‘夹带私
货’，在企业优胜劣汰、整合过程中，利用
行政手段进行合并和收购， 形成人为干
预的‘一城一企’，不利于市场良性发展

和企业自身管理运营、 服务水平和供应
能力的提升。 ”上述业内人士补充说。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客观对待取消
燃气特许经营资格， 是中期评估的意义
所在。 “根据上述省市文件，中期评估可
以辨别存在问题的燃气企业究竟是因为
怠于履行《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义务还
是受客观条件所限。 如果是由燃气企业
自身原因未能达到要求， 可以根据相关
规定和协议收回特许经营权。 如果企业
存在客观条件限制， 则应予以帮助和整
改，而不是一收了之，用‘一刀切’的懒政
去解决市场问题。 ”郭宗华说。

受访人士均表示， 要想中期评估切

中要害并高效监管， 需要评估组人员组
成、 评估方法标准都从客观公正角度出
发， 进一步提高公众对燃气经营企业的
认识，加大公众监督力度，使其更好地为
社会公众服务。

“各个地方应筹建专业评估队伍，及
时有效地与各方沟通并提出切实可行的
建议， 为地方政府的特许经营监管工作
和企业的特许经营行为指明正确方向。 ”
陈新松建议。

另有业内人士建议，未来，城燃企业
也应重新审视外部市场机会、 寻找新的
利润增长点，持续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以适应新的监管形势和要求。

日前，河北省衡水市住建局发布
《衡水市燃气经营许可评估及退出管
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下称
“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燃
气经营许可中期评估周期为一年，若
燃气企业评估结果为“不合格”，或因
断供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达
到相应程度构成评估中的否决事项，
政府将依法终止燃气特许经营协议，
收回其燃气特许经营权。 对于不符合
要求的企业，政府将选定临时接管单
位，并签订接管协议，接管时间最长
为 6 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 被取消
特许经营权的城燃企业，将在本地区

受到失信惩戒。
在受访人士看来 ， 衡水此次出

台的征求意见稿与此前浙江等地出
台的燃气特许经营中期评估相关办
法相比 ，对燃气企业合规经营和保
供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 在提升城
市管道燃气企业运营管理水平的同
时， 还可加强政府对特许经营项目
的全面梳理 ，完善 、健全监管体系 ，
并提高公众参与度，保障公众权益，
十分必要。

“但也要注意监管方式和走向，避
免‘一刀切’。 ”陕西燃气设计院原院长
郭宗华提醒。

公平监管 避免“一刀切”

约束加强 燃企“增压”

城城燃燃特特许许经经营营启启动动““中中期期体体检检””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渠渠沛沛然然

继继江江苏苏、、福福建建、、湖湖南南、、浙浙江江等等省省之之后后，，河河北北省省衡衡水水市市将将对对燃燃气气经经营营许许可可开开展展中中期期评评估估——————


